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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洛市生态环境局
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

陕 H 环责改字〔2021〕43 号

陕西龙德润恒矿业发展有限公司: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11025MA70X9DK01

地址：镇安县月河镇菩萨店村、先进村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洪少隆

我局于 2021 年 4 月 18 日对你公司实施的镇安县长沟建筑

用大理岩矿项目进行了调查，发现你公司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

行为：

你公司在实施镇安县长沟建筑用大理石矿项目中，开采大

理岩产生的矿渣、修建矿山道路产生的废渣未按环评要求堆放

于排土场，而是沿月河镇先进村月亮坪至菩萨殿村长沟口外的

月河河道河滩地边擅自倾倒堆放，具体堆放地点有 4 处，位置

分别在月河镇先进村月亮坪处、矿区四号开采洞口处、长沟口

处、矿区一号开采洞口处，该公司擅自在月河河道河滩地边倾

倒堆放的废渣未采取“三防”措施及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，

倾倒堆放总量共计约 400 立方米左右，造成环境污染。

以上事实，有以下证据为凭证：

1.《商洛市生态环境局镇安县分局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》

共 4 页（2021 年 4 月 18 日由执法人员马代青、袁小莉、陈世骏

制作）；

2.现场影像资料（2021 年 4 月 18 日由执法人员陈世骏、袁

小莉拍摄）；

3.《商洛市生态环境局镇安县分局调查询问笔录》共 4 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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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1 年 4 月 18 日由执法人员马代青、袁小莉、陈世骏制作，

调查询问对象为陕西龙德润恒矿业发展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程

吉耀）；

4.陕西龙德润恒矿业发展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（由陕

西龙德润恒矿业发展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程吉耀提供）；

5.陕西省金源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（由陕西

龙德润恒矿业发展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程吉耀提供）

6.陕西龙德润恒矿业发展有限公司、陕西省金源矿业开发

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洪少隆身份证复印件（由陕西龙德润恒矿

业发展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程吉耀提供）；

7.陕西龙德润恒矿业发展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程吉耀身份

证照片（由陕西龙德润恒矿业发展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程吉耀

提供）；

8.《镇安县发展改革局关于陕西省金源矿业开发有限公司

镇安县长沟建筑用大理岩矿开采加工建设项目备案的通知》（镇

发改发〔2017〕453 号）复印件（由陕西龙德润恒矿业发展有限

公司现场负责人程吉耀提供）；

9.《采矿许可证》（镇安县行政审批服务局于 2020 年 12

月 26 日对陕西省金源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延续了采矿许可证，证

号 C6110252010127130088951）（由陕西龙德润恒矿业发展有限

公司现场负责人程吉耀提供）；

10.《镇安县环境保护局关于陕西省金源矿业开发有限公司

镇安县长沟大理岩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》（镇环函

〔2017〕150 号）（由陕西龙德润恒矿业发展有限公司现场负责

人程吉耀提供）；

11.《授权委托书》（由陕西龙德润恒矿业发展有限公司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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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负责人程吉耀提供）。

12.《陕西省金源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关于镇安县长沟建筑用

大理岩矿开发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陕金源字〔2019〕2 号）（由

陕西龙德润恒矿业发展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程吉耀提供）。

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

环境防治法》第二十条“产生、收集、贮存、运输、利用、处

置固体废物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，应当采取防扬散、防流

失、防渗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，不得擅自倾倒、堆

放、丢弃、遗撒固体废物。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向江河、湖

泊、运河、渠道、水库及其最高水位线以下的滩地和岸坡以及

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地点倾倒、堆放、贮存固体废物”之规定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三条“行政机

关实施行政处罚时，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

为”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第一百零

二条第一款第七项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，由生态

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处以罚款，没收违法所得；情节严重

的，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，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：

（七）擅自倾倒、堆放、丢弃、遗撒工业固体废物，或者未采

取相应防范措施，造成工业固体废物扬散、流失、渗漏或者其

他环境污染的；有前款第七项行为，处所需处置费用一倍以上

三倍以下的罚款，所需处置费用不足十万元的，按十万元计算”

之规定，现责令你公司：

立即对沿月河镇先进村月亮坪至菩萨殿村长沟口外的月河

河道河滩地边擅自倾倒堆放的矿渣废渣进行清理，采取相应防

范措施，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要求规范处置大理岩开

采产生的矿渣及修建矿山道路产生的废渣，限于 2021 年 4 月




